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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基诺 通讯员 钱塘法

2022年 8月 1日起，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
行，这是继《反家庭暴力法》
于2016年纳入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以来首部司法解释，
进一步贯彻落实了民法典关
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
条文精神。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
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
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
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而作出的
民事裁定。当遭遇家庭暴力的
现实威胁时，当事人可以依照反
家庭暴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且该申请不以提
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那
么，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何种
情形？家庭暴力受害方又该如
何使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
护自己呢？

譬如文中提到的，钱女士与
唐先生因感情不和分居。钱女
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唐先
生多次跟踪钱女士，到其工作单
位及住处纠缠。钱女士多次报
警处理，但唐先生依然没有收
敛，继续进行跟踪、骚扰，还通过
短信威胁恐吓钱女士。更甚者，
唐先生在一次跟踪钱女士至住
处后，强行闯入……钱女士忍无
可忍，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
保护令。那么，钱女士的遭遇是
否属于法律意义上“当事人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的情形呢？她能否
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维
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

在本案中，根据接处警记录
及短信等证据，可以证明唐先生
频繁跟踪、骚扰、威胁钱女士的
行为，已经引发了钱女士的畏
惧、恐慌，且钱女士多次交涉乃
至报警处理后，该情况仍未改
善，并已严重威胁其人身安全，
影响其正常生活，即已致使钱女
士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之情
形。因此，区人民法院最终出具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书，
禁止唐先生骚扰、跟踪、威胁钱
女士。

法官说法：
并非只有殴打行为才构成

家庭暴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家
庭暴力是指侵害身体、精神等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冻饿、经常性
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殴
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
侵害行为。

申请人可以向自己或被申
请人的住所地（户籍所在地或申
请前连续居住满一年的经常居
住地）或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
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供材
料。如果当事人因年老、残疾、
重病等原因，或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近亲
属、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
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
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可代为
申请。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无须
诉讼费，也不用提供担保。此
外，家庭暴力受害人还可以向法
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不幸遭遇家
暴，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日前，家住松合社区的钱女士（化
名）通过向社区“共享法庭”求助，最终
获得了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

钱女士和唐先生（化名）已经结
婚20多年。但是唐先生脾气暴躁，
经常殴打钱女士，夫妻感情渐渐不
睦，派出所曾多次介入处理。今年1
月，钱女士向法院起诉离婚，唐先生
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努力改善夫妻
关系，反而变本加厉，频频恐吓、殴打
钱女士，并因此受到公安机关拘留十
日的行政处罚。但是，唐先生未反思
自己的行为，仍暴力威胁、恐吓钱女
士，使其有家不敢回，每日生活在不
安与恐惧中。

钱女士来到松合社区“共享法庭”
求助，“姊妹花”调解队和庭务主任及时
介入调解，并建议她可以向区人民法院
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钱女士在
庭务主任指导下，向法院提交了申请。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

词。“我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是
为了在家里照顾孩子！虽然说搬出
去住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儿子年纪
还小，跟他一起住，我怎么能放心？”
钱女士向案件承办法官哭诉。

“我就打了她臀部，怎么就‘家暴’
了？”唐先生则认为是钱女士小题大做。

如果钱女士确实遭受家暴或者
面临家暴现实危险，亟须采取必要的
保护措施，当务之急是要核实男方有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家暴行为。为查
明情况，法官一边立即约谈当事人、
审查申请材料，一边委托松合社区

“共享法庭”开展家事调查。根据钱

女士提供的派出所受案回执、行政处
罚决定书等证据，结合“共享法庭”庭
务主任提交的家事调查报告，法院认
定，钱女士正在面临家暴现实危险，
遂在72小时内作出裁定：禁止唐先
生对钱女士实施家庭暴力。

为了确保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得到落实，法官还对唐先生进行了
劝诫，敦促其执行相关义务。松合社
区“姊妹花”调解队还将协助法院对
唐先生进行监督，并在双方有需要时
提供进一步调解服务。“我本来以为
没什么大不了，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也认同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对我是应有的惩罚，我以后一定会
克制自己的脾气，保证不再动手了。”
唐先生表示。

法官说法：
家庭暴力侵害的是受害人的人格

尊严和身心健康，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它不仅伤害夫妻感情，也严重影响子
女的生活和成长。如不幸遭遇家庭暴
力，可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方
式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家住新湾街道的老马原本有个美
满的家庭。28年前，老马经人介绍与
小他10岁的本地青年陈女士相恋。
虽然陈女士在行动上有些不便，但老
马对她宠爱有加，两人很快步入婚姻
殿堂。在当地有关政策帮扶下，两人
也过得很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婚后陈女士早
产失子，就未再怀上孩子，深受打击的
老马渐渐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不仅多
次深夜不归，还对妻子拳脚相加。陈
女士常年以来的忍气吞声并没有让两
个人的关系回到最初的样子，最终她
选择离家出走，并向法院起诉离婚。
提起往事，陈女士忍不住哭诉：“之前
是向法院起诉过离婚，他次次都说会
改的，我就跟他回家了，但没过多久他
就变回老样子了！”

去年年底，陈女士再一次向法院
起诉要求离婚，同时主张享有自建房

的居住权、使用权，并请求分割共同债
务25万元，还要求老马支付经济补助
和赔偿金等。

在农村地区，离婚往往还涉及宅
基地、自建房的使用等实际问题，共同
财产虽然不多，但处理时不仅要符合
法律规定，也要兼顾当地乡规民约；同
时，陈女士的情况较为特殊，从保障妇
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审理法官委派共
和村“共享法庭”开展家事调查和诉前
调解工作。

“不会来的！如果离婚，大家人做
勿成！（萧山话）”庭务主任第一次联系
老马时，就碰了钉子，但他很快找到了
突破口。“那你的想法就是不愿意离
婚，对吧？那你想不想她回来呢？”面
对庭务主任的耐心劝导，老马渐渐松
了口……

而另外一边，庭务主任经过多次
了解，发现“坚决离婚”的陈女士其实

也并不那么坚决。由于身体原因，她
目前没有生活来源，在离家的数年里，
有时住在养老院，有时回到娘家，一直
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说起对未来的
打算，她眼里透露着迷茫。

这样的纠纷该如何处理？庭务主
任联系了指导法官。“离婚纠纷涉及人
身关系，除了要综合评判感情有没有
破裂，最重要的还是了解和考虑双方
的真实意愿。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
看，双方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早年的感
情基础还有一点。而且出于现实问题
的考虑，离婚态度并不坚决。”法官查
阅案卷后，根据办理家事纠纷的经验
给庭务主任支了招：“可以联系双方亲
戚，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借助‘大
家庭’的力量一起化解矛盾，不管最后
离不离，两个人都要过日子的。”法官
建议，由庭务主任牵头，将双方约至

“共享法庭”面对面“聊聊”。

经过前期的家庭情况调查和调解
工作，庭务主任和法官了解到双方都
有继续一起过日子的打算。那么今后
日子怎么过、债务怎么还，就成为本次
调解的重点。虽然陈女士同意和老马
一起回家过日子，但是曾经遭受过老
马醉酒后家庭暴力的经历，成为横在
她心里的一根刺。为此，庭务主任宽
慰道：“我们‘共享法庭’会进行回访
的，如果他有暴力行为，你可以马上跟
我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我们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债务的处
理，双方均同意用今后的租金收入共
同偿还。

历经4个小时，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老马和陈女士最终从相互指责到
牵手和解。“非常感谢帮我处理好家庭
矛盾！”老马拉着庭务主任和法官感谢
道，陈女士还邀请双方亲戚晚上一起
回家吃“团圆饭”。

遭多年家暴 她通过“共享法庭”成功寻求保护

从“分居闹离婚”到“共吃团圆饭”结婚28年的夫妻重归于好

什么是人身安全？

以“保”制“暴”法律护航助力“家和人顺”

陈鑫怡 画


